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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生态责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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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 ,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其

重要的内容之一。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 ,生态责任是其重要的责任。针对和谐社会建

设中面临的生态问题 ,从尊重自然规律、强化环境意识、建立和完善政策和法律、提高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建立绿色认证制度、发展生态经济和建立绿色 GDP核算体系等方面阐述了政府的

生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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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大 ”报告首次提出了把社会更加和

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 ,实现了理论

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

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把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党的十

六届四中全会更是首次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提

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目标 ,实现了理

论思考上的重大突破。和谐社会的内涵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维护人类利益

的同时 ,必须维护自然界的平衡 ,确保社会系统和

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相处。二是人与

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根本特征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是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

三者共同协作 ,各尽其能 ,各司其职。但政府作为

和谐社会构建的主导者 ,是最大的权力机构 ,是代

表公平、正义的 ,承载着别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可

替代的主导性功能。现代政府职能的理想目标是

实现高效率基础上的高度公平 [ 1 ] ,建设一个基于

平等的公正、公平、文明的公民社会。因此 ,在生态

化已成为全球公共行政治理的共同范式追求下 ,现

代政府的职能除了传统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

律责任和行政责任外 ,还应该包括政府的生态责

任 [ 2 ]。

一、和谐社会建设中面临的生态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

程 ,有许多目标要实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已成

为当今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之一 ,也是和谐社会三

大重要目标指向之一。生态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关

键环节 ,生态破坏将会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环

境污染会诱发并加剧社会矛盾 ,资源短缺会威胁到

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只有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 ,才可能促进民主政治的进步 ,促进社会的

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因此 ,保护

生态、恢复生态、改善生态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

重中之重。

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类活动的共同

价值选择和最终目标归宿 ,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 ,不仅是保存良好的自然生态 ,而且要让人们获

得更为自由、更好地促进自我发展的生存环境与活

动空间。换言之 ,就是最终让人民群众有一个良好

的生存环境 ,这与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

一致的。

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特殊国情 ,和谐社会建设

面临双重压力 :一是生态环境的问题。虽然我国现

在还处在现代化初始阶段 ,但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

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影响着和谐社会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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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步伐 ;二是生态与发展的问题。由于我国人口

众多 ,要实现共同富裕 ,协调各地区、阶层和集团的

利益 ,就要求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生态

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的

发展观为指导 ,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和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和谐社会的新文明 ———生态文明
目前 ,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

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 ,或称绿色文明、环境文明 ,

是依赖于人类自身智力和信息资源 ,在生态自然平

衡基础上 ,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球协调发展的文

明 [ 3 ]。其主要特征是以生态产业 (或产业生态化 )

为主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通常包含三个重要特

征 :较高的环保意识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更加

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生态文明 ,就要培养人

们正确的资源观、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 ,教育

人们保护好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 ,形成新的生

态伦理。工业文明给人与自然和谐带来的破坏已

经引起了人类的深刻反思。从 20世纪 60年代以

来 ,人类就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新的发展模式。要树

立生态文明 ,就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

观 ,把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和提高人

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 ,在保持生产持续发展、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 ,有效地改善、提高自然

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

三、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的生态责任
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树立“政府是创造环境

的主体 ”的理念。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

政府重要的生态责任。在 21世纪 ,从生态的视角

去解决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 ,建设和谐社会 ,促进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的协调、可持续发

展将成为政府的必然选择。

(一 )尊重自然、宏观规划 ,科学开发、合理利

用自然

要建立生态文明 ,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尊重自然 ,按照自然规律来办事 ,改变生活方式 ,推

广绿色产品 ,树立科学消费观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消费之路。生态文明建设是系统工程 ,具有

宏观决策的高度和战略预测的特点 ,需要各级政府

用战略眼光根据实际的自然、经济、科技、文化条

件 ,制定科学的总体规划方案 ,以科学开发、合理利

用自然 ,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二 )加强生态教育 ,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

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

程 ,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的长期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因此政府有责任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人们对人与自

然相互依赖关系的认识 ,树立公众的环保意识。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 (1)强化各级干部和群众的

生态观念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普及生态知识 ,增

强环保意识 ; (2)在高等院校开设研究、开发、利用

环境的专业 ,培养环境专业方面的高级人才 ; ( 3)

培养地方的环境技术队伍和环保的基层人才。

(三 )发展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政策 ,规

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环境问题是市场不完整

及运转失效的外在表现 ,是一种“公害 ”,需要政府

实行干预行动 [ 4 ]。政府的公共政策及其制度是否

完善 ,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政府应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有关自然资源和环

境保护的法律体系 ,来实现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和服

务。近年来 ,我国政府相继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 》等关于环境方面的法律 ,但法律体

系还不够完善 ,如征收环境税和燃油税的法律还未

立法 ,许多关于环境资源利益的问题还噬待解决。

要构建和谐社会主义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政府就

必须重视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法律

体系问题。

(四 )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明确公众的生

态责任

虽然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广泛酝酿和形成只有

短短的 20来年的时间 ,但其思想和原则已成为指

导世界各国发展的重大方针和基本战略。可持续

发展的本质是在于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同时维系

地球生命系统 [ 5 ]
,它的实现有赖于发展模式的转

变 ,包括转变人类社会的一系列符合可持续发展要

求的基本观念 ,只有当经济、社会、环境三个重要因

素得到改善时 ,我们才能说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

进展 [ 6 ]。党的“十六大 ”报告就明确提出了“可持

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的要求。在注重可持续发

展能力建设的同时 ,必须明确公众的生态责任 ,确

保“代内公平 ”以实现同代人之间的共同发展 ;确

立“代际公平 ”,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 ,不对后

人构成危害。

(五 )强化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认证制度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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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绿色产品 ,绿色消费

国际标准化组织 ( ISO )于 1993年建立了环境

管理技术委员会 ,以促使环境手段和制度、环境审

计、环境标志、环境评价、生命周期评估概念及定义

的国际标准化 ,并于 1996年正式颁布了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 ,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国

从 1994年开始实行环境标志制度 ,但许多企业对

环境标志制度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了适应

现代绿色市场、绿色消费的需要 ,政府有责任制定

企业生产绿色产品的标准 ,把企业塑造成绿色企

业、生态企业 ,并为他们充分传递市场信息 ,扩大市

场份额。

(六 )加强生态安全管理 ,贯彻“生态系统方

式 ”的管理思想和措施

生态安全管理包括生态资产管理、复合生态系

统的综合管理和生态健康状况的管理。要维护生

态和谐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政府就必须做

好生态安全管理 ,处理好生态资产与经济资产、自

然服务与社会服务、生态能力与发展能力、工程建

设与生态建设、硬件与软件开发中的生态控制等几

方面的问题。

(七 )发展生态经济 ,建立绿色 GDP核算体系

传统的 GDP核算是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尺

子 ,而不考虑生态环境因素。绿色 GDP核算就是

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要进行经济核算 ,把生态环

境的损耗纳入国民经济的独立核算体系 ,体现资源

环境的生态价值。其核算公式为 :绿色 GDP = (现

行 GDP) - (自然部分虚数 ) - (人文部分虚数 )。

绿色 GDP扣除了环境和生态成本 ,数据反映了真

实的发展水平 ,能为决策者提供判断依据 ,也为地

方官员的环保考核提供了参考标准 [ 7 ]
,有利于各

级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避免了用单一的经济指

标增长作为考核标准带来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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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 sidera tion on governm en ta l ecolog ica l respon sib ility in

harm on ious soc iety con struction

ZHANG M ing
(D epartm ent of M anagem ent, Luzhou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S ichuan Luzhou 646005, China)

Abstract: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of socialism is a far - reaching strategic decision, while achieving harmony between

peop le and nature is one of its important contents. Government is the leader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society. Ecological responsi2
bility is their significant one. A im ing at ecological p roblem s in harmonious society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ecologi2
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from respecting regularity of nature, emphasizing consciousness of environment p rotection, es2
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policies and laws,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tting up green identification sys2
tem, develop ing ecological economy and building green GDP accounting system.

Key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ecological p roble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well - off all - round soci2
ety; green identif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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